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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头一居民楼起火致3死
唉！其中2人还未成年

本报记者 陈立波

本报讯 7月22日凌晨3时15分许，温州洞头

区北岙街道海湾一区居民楼发生火灾，导致3人死

亡，其中2人未成年。

记者从洞头区宣传部门了解到，起火的是海湾

一区9幢601室，当地公安、消防等部门赶到现场处

置，该区区委区政府领导赶往现场部署救灾。4时

57分，火势被扑灭。

经初步调查，火灾发生时，起火房间内共住有3

人，其中陈某贞（女，49岁，洞头区北岙街道人）跳

楼，后被送至区人民医院救治，抢救无效死亡；陈某

贞女儿陈某心（11岁）被消防队员发现时，已无生命

体征；另一名女孩陈某晔（11岁，系陈某贞亲戚的女

儿）后被发现时，也已没有生命体征。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洞头区将全

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拘一次仍不还钱？再拘！
这下“老赖”终于慌了

通讯员 陈群力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面对宁波市奉化区法院连续下达的两

份拘留决定书，杨某终于慌了，一次性付清了拖欠

农民工的60余万元押金及利息。

2016年9月13日，农民工刘某某等6人凑足60

万元，缴纳给宁波某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工程押金。

谁知，建设工程合同签署后的2年多时间里，工程项

目一直未开工。2018年11月5日，刘某某向奉化区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押金及赔偿利息损失，并提

起保全申请。法院作出判决，要求宁波某置业有限

公司返还60万元押金并赔偿相应利息。

今年1月18日，刘某某向奉化区法院提出执行

申请，期间，被执行人宁波某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杨某多次作出承诺，表示会在规定期限内履行

完毕，可屡屡失信。法院立即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

名单并采取限高措施。7月1日，执行干警接到举

报，在一处厂房内将杨某控制住并带回法院，并作

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

7月 16日，拘留期刚满，杨某又被带回了法

院。由于杨某不仅拒不申报财产，而且多次承诺

还款却仍然拒不履行，执行干警希望杨某端正态

度，否则法院将再次针对其拒不履行的行为作出

处罚。然而，对于法院的规劝，杨某仍是一副不

以为然的态度。随后，执行干警填写第二份拘留决

定书。

眼见自己又要被拘留，杨某慌了，马上与家人

联系，当天就全额履行了65.36万元案款并支付诉

讼费及执行费。鉴于杨某已将案款全部履行完毕，

法院决定不再对杨某进行第二次拘留，但针对杨某

前期拒不履行的行为对其罚款1万元。

禁渔期非法捕捞，刑拘！

通讯员 沈龙龙

本报讯 物以稀为贵，禁渔期的水产品市场价

格比平时要高出数倍。在暴利的诱惑下，一些渔民

明知在禁渔期出海捕捞作业触犯法律，却还是铤而

走险。

7月14日晚上，临海市公安局上盘派出所联合

相关涉海执法部门开展禁渔期海上联合执法过程

中，在临海头门海域查获一条非法捕捞作业的渔

船，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丁某某、余某某3人，缴

获非法捕捞作业所使用的渔网40张。

据调查，该渔船没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渔

业船舶检验证书》和《捕捞许可证》，参加捕捞的3人

均无渔业职务船员证书。据3人交代，明知禁渔期

不得出海捕捞，却禁不住禁渔期水产品暴利诱惑，

在头门海域多次非法捕捞，直至被警方查获，已获

利5000余元。

目前，3人因涉嫌非法捕捞作业已被刑拘。

通讯员 陈肖滢

本报讯“我只觉得车头好像撞到

什么东西，车子抖了一下，连什么东西

都没看到。”今年30岁出头的许某回

忆起此前的经历，后悔不已，因为自己

开车时低头找手机，酿成了大错。日

前，丽水市莲都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该案。

许某是丽水市碧湖镇一家医院的

救护车驾驶员，工作1年多。今年3

月4日17时，他驾驶救护车将病人送

回家后，便开车返程回医院。途经丽

水市技工学校门口时，许某的手机掉

落在了驾驶座踏板下面，许某便低下

头伸出左手去捡，方向盘顺势往左打

了一下，车子也朝左边开去。

突然，低头找手机的许某感觉车

子震了一下，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

许某马上抬头打量四周，也没发现有

什么异样，于是继续驾车行驶。当开

到加油站时，许某停下车来查看，发现

车子的挡风玻璃碎了，而许某也没多

想，上车继续开，越开越觉得不对劲，

中途他又下车看了一遍，环顾车身没

发现血迹，但车头的引擎盖有些凹进

去了。许某心想，坏了，很有可能是撞

到人了。

许某立即掉头往回开，同时交警

也赶到了现场，许某只好上前主动配

合交警处理现场事故。

事后，死者因头部受伤，经抢救无

效死亡。死者的身份很快得到了确

认，是从河南来丽水打工的金师傅，

时年48岁，案发时他才来丽水一个

多月。

案发后，许某对案情坦白交代，

许某及医院方也与死者家属进行了调

解，并取得了死者家属书面谅解。经

审理，莲都区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许

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缓刑4年。

近日，天台县公安局

巡特警大队组织特警队

员深入主干道、商业集聚

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

防火防盗防诈骗宣传活

动。队员们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等

形式宣传家庭防火、防

盗、防骗知识。

通讯员 许尚高 明才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见习记者 胡宗昊

本报讯 7月 21日晚，有网友贴

出浙江财经大学学生的对话截图，称

学校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突涨学

费”，此事件引发舆论关注。针对这

一情况，22日，浙江财经大学在官方

微博两次发表通报，称此次“学费误

增”事件因工作失误，学校教务系统

多计算了一个学期的学分学费。昨

天下午，记者从校方获悉，所有多缴

纳的学费都已退回学生的支付账户。

21日，一名学生爆料称，浙江财

经大学2019年学费涨幅近3000元，

比起以往六七千的学费，2019年这一

学年的学费在1万元左右，学生们纷

纷表示对于在没有任何通知和收费

明细的情况下突涨学费的不理解。

记者从截屏的学校收费页面看

到，收费项目包括四项内容：学费

3000元、住宿费1600元、“其他费3”

2520元、“其他费4”3300元。而另一

名爆料学生的四项条目费用分别为

4800元、1600元、500元和4560元。

学生普遍反映，希望学校对“其他费

3”和“其他费4”的明细作出解释。

7月22日凌晨，浙江财经大学在

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因工作失误，

该校教务系统多计算了一个学期的

学分学费，导致部分学生收费系统金

额出现较大“误增”。昨日13时 57

分，校方再次发表情况通报称，7月22

日16时前，将向同学全额退还多收取

的学费。

记者致电浙江财经大学教务处

后了解到，该校学费总数由专业学费

和学分学费构成，此前均经过物价行

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其中，专业学

费即“其他费（用）3”，由于各个专业

之间存在差异，学费标准会有差异。

而对于学分学费，学校采用的收费方

式是预收制，即每学年开学时按照平

均学分（40学分/年）预收，学年结束

时依据学生实际修读学分进行结

算。其中网上所展示的“学费”一栏

指的即为预收学分学费。

教务处相关负责人解释，“其他

费（用）4”指的是补缴学分学费，也是

造成此次学费“误增”的原因。“大学

生涯中，大一、大二的同学往往在一

学年内会修较高学分，对于超过40学

分的部分在学年结束时存在补缴的

情况；大三特别是大四所需修读学分

少。但最后学分学费总额是固定的，

只是分布不够均衡。”具体到本次学

费“突涨”，是由于学校更换了教务系

统，新系统误将学生已选修的下学期

的学分算入到此前一学年内，从而造

成了学分学费“误增”。

该负责人称，22日 9时，学校已

将准确的学生缴费数据通过系统

发布，并用具体的收费名称代替了

模糊的“其他费（用）3”“其他费

（用）4”。截至发稿，记者了解到，

所有多收取的学费都已退回学生支

付账户。

记者随后联系21世纪教育研究

院副院长熊丙奇，他表示，高校涨学

费问题事关学生切身利益，必须认真

对待，“如果真要涨学费，必须举行听

证会，还应听取学生的意见。”

网传浙江财经大学学费突涨

校方回应：系误增，已退还多收学费

低头捡手机，救护车司机闯下大祸
撞了人竟还没察觉，犯交通肇事罪获刑

特警上街说平安


